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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背景 

金门路（桐泾路-阊胥路）为姑苏区一条南北向城市主干路，西起桐泾路，东至阊

胥路，枫桥路、广济路和爱河路相交。现状金门路由西往东路幅宽窄不一（红线宽度

22~30m），存在多个拥堵节点，同时由于桐泾路拓宽改造工程的启动以及华贸中心建成

后将带来大量车流，未来将对金门路产生极大的交通冲击。金门路建设年代较远，路面

破损、设施陈旧，且沿线城市道路景观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基于此背景下，苏州市市政建设管理组织建设金门路（桐泾路-阊胥路）改造工程

项目。该项目位于姑苏区，西起桐泾路（桩号 K0+000），东至阊胥路（K1+271.032），

道路等级为主干路，用地面积 38859m2，道路红线宽度约 30~34m，规划改造范围全长

约 1270m。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姑苏片区路网容量，展现苏州历史与古城风貌，同时，

能有效串联居住地块与商业地块的重要通道，改善周边交通环境，提高片区经济增长，

也是是优化城市形态、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优化交通组织的需要。 

1.2.编制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2.29 修改）； 

2）《关于发布<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环发[2010]7 号）； 

3）《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发

[2010]144 号）。 

（2）地方法规政策 

1）《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修订）； 

2）《苏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 57 号）。 

（3）环境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 

《苏州市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2018 年修订版）。 

（4）技术导则和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2）《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09-2014）； 

3）《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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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 

5）《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 

6）《文明施工规范》（DGJ08-2102-2012） 

（5）项目依据 

1）《关于金门路（桐泾路-阊胥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行审项建

[2021]247 号）； 

2）《金门路（桐泾路-阊胥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3 评价因子 

本项目为城市主干路的改建，项目评价分为施工期和营运期。本项目施工阶段的主

要噪声源为施工机械噪声为主，营运期主要是车辆行驶产生的交通噪声，评价因子均为

等效连续 A 声级（Leq(A)）。 

1.4 功能区划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姑苏区，西起桐泾路，东至阊胥路。 

（1）声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苏州市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2018 年修订版），当临街建筑以高于

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划为 4a 类

声环境功能区。当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含开阔地）为主，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

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相邻区域为 1 类声环

境功能区，距离为 55m；相邻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40m；相邻区域为 3 类

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5m。本项目位于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评价范围内声环境质量标

准执行情况见下表。 

表 1-1  声环境质量标准（节选）   单位：dB(A) 

标准执行位置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限值 

临街建筑三层及

以上的区域 

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 4a 昼间≤70，夜间≤55 

其余建筑物 2 昼间≤60，夜间≤50 

临街建筑低于三

层的区域 

道路边界线外40m范围内 4a 昼间≤70，夜间≤55 

其余位置 2 昼间≤60，夜间≤50 

（2）污染物排放标准 

1）施工期 

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的标

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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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节选）   单位：dB(A) 

标准执行位置 排放限值 

场界外 1m 昼间≤70，夜间≤55 

2）运营期 

根据《苏州市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2018 年修订版），当临街建筑以高于

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划为 4a 类

声环境功能区。当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含开阔地）为主，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

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相邻区域为 1 类声环

境功能区，距离为 55m；相邻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40m；相邻区域为 3 类

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5m。本项目位于 2 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排放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限值要求，具体限值见下表。 

表 1-3  声环境质量标准（节选）   单位：dB(A) 

标准执行位置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限值 

临街建筑三层及

以上的区域 

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 4a 昼间≤70，夜间≤55 

其余建筑物 2 昼间≤60，夜间≤50 

临街建筑低于三

层的区域 

道路边界线外40m范围内 4a 昼间≤70，夜间≤55 

其余位置 2 昼间≤60，夜间≤50 

1.5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本项目位于 2 类声功能区，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声级增高量达 5dB(A)

以上。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评价等级为一级，评价范

围为道路中心线外两侧 200m 以内。 

1.6 评价时段 

施工期：计划于 2022 年 8 月开工，2023 年 9 月竣工。 

营运期：2023 年（近期）、2028 年（中期）、2043 年（远期）。 

1.7 声环境保护目标 

经过现场踏勘，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有 3 处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本项目声环境保护

目标见下图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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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现状声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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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现状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序

号 
名称 

坐标/m 保护

对象 

保护

内容 

环境功

能区 

相对

方位 

相对道路中

心线距离/m 
现场照片 

X Y 

1 
朱家庄

新村 
270879.22 3466406.76 住宅 

903

户 

2 类 

北 15 

 

2 
凯旋花

园 
271144.10 3466276.92 住宅 

256

户 
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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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家浜

新村 
271243.81 3466304.23 住宅 40 户 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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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及工程分析 

2.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姑苏区，西起桐泾路（桩号 K0+000），东至阊胥路（K1+271.032），道

路等级为主干路，用地面积 38859m2，道路红线宽度约 30~34m，规划改造范围全长约

1270m。 

2.2 车流量 

高峰小时流量占昼间 18 小时流量的 12%左右，昼间 18 小时流量占全日 24 小时流

量的 80%，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交通量比值为 15:4:1。本项目高峰小时交通量和各

车型交通构成比例见下表。pcu 折算系数小型车为 1，中型车为 1.2，大型车为 1.5。 

表 2-1  各路段高峰小时交通量   单位：pcu/h 

路段 近期 2022 年 中期 2032 年 远期 2042 年 

桐泾路-枫桥路 2286 2817 2889 

枫桥路-广济路 1395 1719 1764 

广济路-爱河桥路 1700 2312 2635 

爱河桥路-阊胥路 1323 1656 1827 

2.3 噪声污染源分析 

（1）施工期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路基施工、路面施工、桥梁施工、雨污水管道施工和附属工

程施工产生的施工噪声和土方运输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施工机械主要为挖掘机、推土

机、空压机、压路机、钻机等。 

根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附录 A 中表 A.2 和《噪

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手册》（马大猷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表 2.2-2，本项目施工期主要

施工设备噪声源不同距离声压级见下表。 

表 2-2  主要施工设备噪声源强   单位：dB(A) 

施工设备名称 距声源 5m 处 距声源 10m 处 

挖掘机 82~90 78~86 

装载机 90~95 85~91 

推土机 83~88 80~85 

移动式发电机 95~102 90~98 

压路机 80~90 76~86 

重型运输车 82~90 78~86 

打桩机 100~110 95~105 

风镐 88~92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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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捣振器 80~88 75~84 

空压机 88~92 83~88 

钻机 84.3 80 

起重机 76 71 

（2）营运期 

营运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交通车辆行驶。因车辆行驶属于非稳态噪声源，且影

响较大，需重点关注。本次评价采用 EIAN2.0 软件对水平声场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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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环境现状监测及评价 

3.1 区域噪声源概况 

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噪声源主要为交通运输噪声。 

3.2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1）监测点布置原则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I2.4-2009）6.2.2 中一级评价要求：“评价

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质量现状需要实测”。本次评价选择 5 处声环境

敏感点进行实测，共布设 11 个监测点。 

（2）监测点位设置 

本项目声环境监测点位布置见下表及图 1。 

表 3-1  声环境现状监测点位置 

监测点编号 监测因子 监测时段 监测位置 距离机动车道边界线距离（m） 

N1~N3 

Leq(A)、

Lmax、L10、

L50、L90 

2022.2.22 

朱家庄新村 6 幢 1、3、5 层 10 

N4~N6 凯旋花园 8 幢 1、3、5 层 39 

N7 胡家浜新村 1 号楼 10 

N8~N10 
2022.3.10 

朱家庄新村 13 幢 1、3、5 层 58 

N11 胡家浜新村 13 号 86 

 

图 3-1  噪声监测点位图 

（3）监测因子 

Leq(A)、Lmax、L10、L50、L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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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要求 

1）声环境现状监测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要求执行。 

2）监测 1 天，昼、夜各监测 1 次，昼间测量选在 6:00～22:00 之间，夜间测量选在

22:00～6:00 之间，每次测量 20 分钟。 

3）监测噪声同时，同步监测大、中、小型车昼间和夜间双向车流量。 

（5）监测单位、时间 

本次监测委托江苏锦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和 3 月 10 日完成。 

（6）监测结果 

本次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3-2  敏感目标处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名称 
监测

点位 

监测因

子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

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朱家庄新村 6 幢 1 层 N1 

Leq(A) 

64 53 

70 55 

达标 

朱家庄新村 6 幢 3 层 N2 62 50 达标 

朱家庄新村 6 幢 5 层 N3 60 49 达标 

凯旋花园 8 幢 1 层 N4 58 47 

60 50 

达标 

凯旋花园 8 幢 3 层 N5 57 46 达标 

凯旋花园 8 幢 5 层 N6 56 56 达标 

胡家浜新村 1 号楼 N7 63 52 70 55 达标 

朱家庄新村 13 幢 1 层 N8 58 48 

60 50 

达标 

朱家庄新村 13 幢 3 层 N9 57 47 达标 

朱家庄新村 13 幢 5 层 N10 56 46 达标 

胡家浜新村 13 号 N11 57 47 达标 

表 3-3  同步统计车流量   单位：辆/h 

编号 
昼间 夜间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N1~N3 65 79 237 14 24 83 

N4~N6 58 64 197 16 17 70 

N7 6 4 11 4 3 4 

N8~N10 64 110 366 15 45 150 

N11 7 11 38 3 3 7 

3.3 声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范围选取 5 处敏感目标进行实测，共布设 11 个监测点位。监测结果表明，

敏感目标处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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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1）源强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运行和车辆行驶。部分施工机械设备噪声源及其声

级详见表 4-1，交通运输车辆声级详见表 4-2。 

表 4-1  部分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声压级   单位：dB(A) 

设备名称 声级 设备名称 声级 

棒式震动器 90 压路机 86 

挖土机 95 空压机 90 

推机 90 通风机 90～95 

铆枪 91 电锯 90～95 

表 4-2  交通运输车辆噪声声压级   单位：dB(A) 

施工阶段 运输内容 车辆类 声级 

土方阶段 土方外运 大型载重车 90 

底板及结构阶段 钢筋、商品混凝土 混凝土罐车、载重车 80～85 

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主要噪声源不同，因此其噪声值也不同。下面具体就各

个阶段（土石方施工阶段、基础施工阶段、结构施工阶段）分别讨论： 

土石方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是各种翻斗机、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等，各噪声

源特征值见下表。 

表 4-3  土石方施工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声级（dB(A)） 距离（m） 

翻斗机 85 3 

推土机 90 5 

装载机 86 5 

挖掘机 85 5 

基础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是各种打井机、打桩机、空压机等。这些声源基本是固

定声源，其中以打桩机为最主要的声源。基础施工阶段的噪声源特征值见下表。 

表 4-4  基础施工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声级（dB(A)） 距离（m） 

吊机 70～80 1 

打桩机 90～95 15 

平地机 86 1 

打井机 85 3 

空压机 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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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施工阶段：是建筑施工中周期最长的阶段，使用的设备品种较多。主要声源有

各种运输设备、结构工程设备及一些辅助设备，主要噪声特征值见下表。 

表 4-5  结构施工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声级（dB(A)） 距离（m） 

吊车 70～80 15 

振捣棒 90 2 

电锯 100～105 1 

（2）声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由于施工场地内设备位置不断变化，同一施工阶段不同时间设备运行数量也有波

动，根据施工机械噪声类比监测结果，现将各类施工机械的噪声值列于表 4-9。 

表 4-6  项目主要施工设备机械噪声值 

设备名称 测点距施工设备距离（m） 最大声级（dB(A)） 

装载机 5 90 

推土机 5 86 

挖掘机 5 84 

液压桩机 5 82 

移动式吊车 5 96 

振捣机 5 84 

气动扳手 5 95 

卡车 5 92 

采用点声源衰减公式，预测各类设备在没有任何隔声条件下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 

 

式中：Lr——距声源 r 处的声级值，dB(A)； 

Lr0——参考位置 r0 处的声级值，dB(A)； 

r——预测点至声源的距离，m； 

r0——参考点距声源的距离，m。 

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规定，对施工机械在

不同距离处的噪声进行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4-7  各种施工机械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与评价结果   单位：dB(A) 

设备名称 

标准值 10m 50m 100m 

昼间 夜间 预测值 
昼间超标

值 

夜间超

标值 

预测

值 

昼间超

标值 

夜间超

标值 

预测

值 

昼间超

标值 

夜间超

标值 

装载机 70 55 79 +9 +24 70 0 +15 64 -6 +9 

推土机 70 55 75 +5 +20 66 -4 +11 6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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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 70 55 73 +3 +18 64 -6 +9 58 -12 +3 

液压桩机 70 
禁止

施工 
77 +7 / 62 -8 / 56 -14 / 

移动式吊车 70 55 85 +15 +30 71 1 +16 70 0 +15 

振捣机 70 55 78 +8 +23 64 -6 +9 58 -12 +3 

气动扳手 70 55 84 +14 +29 70 0 +15 69 -1 +14 

卡车 70 55 81 +11 +26 70 0 +15 66 -4 +11 

注：“+”表示超标，：“-”表示未超标 

由上表可知，一般当相距 50m 时，施工机械的噪声值可降至 62～71dB(A)，昼间噪

声可基本达标，夜间噪声均超过标准，因此工程施工所产生的噪声对 50m 以外范围的白

天影响较轻，夜间影响较重。由预测结果可知，昼间噪声能够达标，夜间噪声仍存在超

标情况。为了保证夜间噪声达标，应采取禁止夜间施工的措施。 

4.2 营运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交通车辆行驶。 

（1）水平声场分布预测结果及分析 

本次评价采用 EIAN2.0 软件对水平声场进行预测。预测高度为 1.2m，预测结果见

下表。 

表 4-8  水平声场预测结果表（1.2m 处）   单位：dB(A) 

年份 时段 
距离边界线距离（m） 

0 20 40 60 80 120 160 200 

桐泾路-枫桥路 

2022 年 
昼间 73.0 68.0 63.7 59.7 56.4 53.3 50.9 48.8 

夜间 55.1 50.5 46.5 42.8 39.7 37.0 35.3 33.8 

2032 年 
昼间 73.1 68.2 63.9 60.0 56.6 53.5 51.1 50.0 

夜间 55.3 50.7 46.8 43.0 40.0 37.2 35.5 33.9 

2042 年 
昼间 73.2 68.3 64.0 60.2 56.7 53.6 51.2 50.1 

夜间 55.4 50.7 46.7 43.0 39.8 37.1 35.4 33.9 

枫桥路-广济路 

2022 年 
昼间 72.5 67.5 63.3 59.4 56.0 53.0 50.6 48.4 

夜间 54.6 50.1 46.0 42.3 39.3 36.7 35.0 33.5 

2032 年 
昼间 72.6 67.6 63.5 59.6 56.1 53.1 50.7 48.6 

夜间 54.8 50.2 46.1 42.3 39.4 36.8 35.2 33.8 

2042 年 
昼间 72.8 67.8 63.6 59.7 56.2 53.2 50.8 48.7 

夜间 55.0 50.4 46.3 42.4 39.5 36.9 35.3 34.0 

广济路-爱河桥路 

2022 年 
昼间 72.4 67.4 63.3 59.4 56.1 53.0 50.5 48.3 

夜间 54.7 50.2 46.2 42.5 39.4 36.8 35.1 33.7 

2032 年 
昼间 72.4 67.5 63.5 59.5 56.3 53.1 50.6 48.5 

夜间 54.9 50.4 46.4 42.7 39.6 36.9 35.2 33.8 

2042 年 
昼间 72.6 67.7 63.7 59.7 56.4 53.1 50.6 48.6 

夜间 55.1 50.6 46.5 42.7 39.6 36.9 35.1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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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河桥路-阊胥路 

2022 年 
昼间 72.8 67.8 63.5 59.6 56.5 53.5 51.0 48.8 

夜间 55.2 50.6 46.7 43.0 39.8 37.1 35.5 34.0 

2032 年 
昼间 72.9 68.0 63.7 59.8 56.6 53.5 51.0 48.9 

夜间 55.3 50.7 46.8 43.2 40.0 37.3 35.6 34.0 

2042 年 
昼间 73.2 68.2 64.0 60.0 56.8 53.6 51.1 49.0 

夜间 55.5 50.9 46.8 43.2 40.1 37.4 35.7 34.1 

由上表预测结果可知，不同路段达标时距离边界线距离见下表。 

表 4-9  不同路段达标时距离边界线距离   单位：m 

路段 时段 
达到 4 类标准 达到 2 类标准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桐泾路-枫桥路 
昼间 10 12 14 55 60 63 

夜间 3 5 6 23 26 26 

枫桥路-广济路 
昼间 8 9 11 48 49 50 

夜间 0 0 0 21 22 24 

广济路-爱河桥路 
昼间 8 9 10 47 49 50 

夜间 0 0 2 22 24 25 

爱河桥路-阊胥路 
昼间 9 11 12 52 57 60 

夜间 3 6 6 25 26 28 

（2）敏感目标影响分析 

根据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本次评价取敏感点处 L90 值作为背景值，

与贡献值叠加后作为敏感点处预测值，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 4-10  敏感点处昼间噪声预测值   单位：dB(A) 

序

号 
敏感目标 

距离边界线

距离（m） 
现状值 预测时段 贡献值 预测值 标准值 超标量 

1 
朱家庄新村 6

幢 1 层 

10 

62 

2022 年 70.0 70.6 

70 

+0.6 

2032 年 70.1 70.7 +0.7 

2042 年 70.2 70.8 +0.8 

2 
朱家庄新村 6

幢 3 层 
59 

2022 年 69.8 70.1 +0.1 

2032 年 70.0 70.3 +0.3 

2042 年 70.1 70.4 +0.4 

3 
朱家庄新村 6

幢 5 层 
53 

2022 年 69.7 69.8 0 

2032 年 69.8 69.9 0 

2042 年 69.9 70.0 0 

4 
凯旋花园8幢1

层 

39 

56 

2022 年 64.0 64.6 

60 

0 

2032 年 64.2 64.8 0 

2042 年 64.3 64.9 0 

5 
凯旋花园8幢3

层 
54 

2022 年 64.0 64.4 0 

2032 年 64.2 64.6 0 

2042 年 64.3 64.7 0 

6 凯旋花园8幢5 58 2022 年 63.8 6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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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2032 年 63.9 64.9 0 

2042 年 64.1 65.1 0 

7 
胡家浜新村 1

号楼 
10 60 

2022 年 70.0 70.4 

70 

+0.4 

2032 年 70.1 70.5 +0.5 

2042 年 70.2 70.6 +0.6 

8 
朱家庄新村 13

幢 1 层 

58 

52 

2022 年 59.9 60.6 

60 

+0.6 

2032 年 60.2 60.8 +0.8 

2042 年 60.4 61.0 +1.0 

9 
朱家庄新村 13

幢 3 层 
47 

2022 年 59.8 60.0 0 

2032 年 60.1 60.3 +0.3 

2042 年 60.2 60.4 +0.4 

10 
朱家庄新村 13

幢 5 层 
52 

2022 年 59.8 60.5 +0.5 

2032 年 60.0 60.6 +0.6 

2042 年 60.1 60.7 +0.7 

11 
胡家浜新村 13

号 
86 52 

2022 年 56.0 57.5 0 

2032 年 56.2 57.6 0 

2042 年 56.4 57.7 0 

表 4-11  敏感点处夜间噪声预测值   单位：dB(A) 

序

号 
敏感目标 

距离边界线

距离（m） 
现状值 预测时段 贡献值 预测值 标准值 超标量 

1 
朱家庄新村 6

幢 1 层 

10 

49 

2023 年 52.7 54.2 

55 

0 

2028 年 52.9 54.4 0 

2043 年 53.0 54.5 0 

2 
朱家庄新村 6

幢 3 层 
48 

2023 年 52.6 53.9 0 

2028 年 52.8 54.0 0 

2043 年 53.0 54.2 0 

3 
朱家庄新村 6

幢 5 层 
47 

2023 年 52.5 53.6 0 

2028 年 52.8 53.8 0 

2043 年 52.9 53.9 0 

4 
凯旋花园8幢1

层 

39 

45 

2023 年 48.8 50.3 

50 

+0.3 

2028 年 49.0 50.5 +0.5 

2043 年 49.1 50.5 +0.5 

5 
凯旋花园8幢3

层 
45 

2023 年 48.7 50.2 +0.2 

2028 年 48.9 50.4 +0.4 

2043 年 48.9 50.4 +0.4 

6 
凯旋花园8幢5

层 
44 

2023 年 48.6 49.9 0 

2028 年 48.7 50.0 0 

2043 年 48.8 50.0 0 

7 
胡家浜新村 1

号楼 
10 50 

2023 年 52.7 54.6 

55 

0 

2028 年 52.9 54.7 0 

2043 年 53.0 54.8 0 

8 朱家庄新村 13 58 45 2022 年 43.1 47.2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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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1 层 2032 年 43.2 47.2 0 

2042 年 43.3 47.2 0 

9 
朱家庄新村 13

幢 3 层 
42 

2022 年 43.0 45.5 0 

2032 年 43.1 45.6 0 

2042 年 43.3 45.7 0 

10 
朱家庄新村 13

幢 5 层 
39 

2022 年 42.8 44.3 0 

2032 年 43.0 44.5 0 

2042 年 43.1 44.5 0 

11 
胡家浜新村 13

号 
86 42 

2022 年 39.3 43.9 0 

2032 年 39.5 43.9 0 

2042 年 36.7 43.1 0 

由上表可知，在不采取任何噪声防治措施的情况下，营运期敏感点处昼间和夜间噪

声值均会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情况，超标量在 0.1~1.0dB(A)范围内，超标原因可能为敏感

目标距离道路较近，受道路交通噪声影响较大。为保证敏感点处噪声值满足相关限值要

求，建议建设单位采取选用低噪声路面、种植绿化带等降噪措施，综合降噪量为

4~7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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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噪声防治措施 

5.1 施工期 

为了更好的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提出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场地周围建设围墙，设置单独出入口；尽量将噪声大的施工机械等安排

在远离居民的地方，以减少噪声污染；避免在同一施工地点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备，避

免局部声级过高；尽量利用工地已完成的建筑作为声障，而达到自我缓解噪声的效果。 

（2）施工中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生噪声污染的落后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设

备；提倡施工单位使用低噪声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和新型建筑材料；定期

监测，发现超标设备及时更换或修复；对动力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维修、养护，避免设

备因松动部件的振动或消声器的损坏而增加其工作时的噪声级；暂不使用的设备应立即

关闭，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减速，并减少鸣笛。 

（3）施工现场要文明施工，建立健全控制人为噪音的管理制度，对施工人员进行

文明施工教育，尽量减少人为的大声喧哗，禁止车辆无故鸣笛，增强全体管理人员及施

工人员防噪声的自觉意识。按规范操作机械设备；在模板、支架拆卸过程中，遵守作业

规定，减少碰撞噪音。 

（4）对于位置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能于棚内操作的尽量放入操作间，不能入棚

的，可适当建立单面声障。对施工场地噪声影响除采取以上降噪措施外，还应与周围居

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在作业前予以通知，求得大家的理解。此外施工期间应设热线投拆

电话，接受噪声扰民投拆，并对投拆情况进行积极治理或严格的管理。 

（5）为尽可能地减少施工中的噪音污染，为居民提供一个比较宁静的生活环境，

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减低噪音源的发声强度；控制噪音源的发声时间段；减少噪

音源等；材料装卸采用人工传递，特别是钢管、模板严禁抛掷或汽车一次性翻斗下料。

运料、拆模时，模板和钢管等应轻拿轻放，尽量利用机械起吊。 

（6）禁止在 22 时至次日 6 时期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因生产

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夜间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日期 3 日前向工

程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提出申请。作业原因、范围、时间以及证明机关，应当以公

示形式公告附近居民。禁止夜间使用产生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工具进行作业。 

5.2 营运期 

根据技术政策，从合理规划布局、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敏感建筑物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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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防护、加强交通噪声管理五个方面依次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并提出噪声控制措施。 

（1）合理规划布局 

根据本项目地面道路段水平声场结果，营运期本项目边界线外 14m 处达到

GB3096-2008 中 4a 类标准、边界线外 63m 处达到 GB3096-2008 中 2 类标准。 

鉴于苏州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人口密集，完全按照达标距离提出规划控制建议从经

济角度考虑不甚妥当。结合本项目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考虑实施的可操作性，提出合

理可行的规划控制措施。 

（2）噪声源控制 

道路建设项目的噪声源控制方法主要为采用低噪声路面技术和材料。路面材料选用

低噪声路面，降噪量约 3~5dB(A)，一定程度上能从源头对噪声进行削减。 

（3）传声途径噪声削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一般 10m 宽乔灌草结合设

计良好的绿化带可降噪约 1~2dB(A)。本项目设人机分离绿化带和树池等绿化措施，在

一定程度上能在传声途径中削减噪声。 

（4）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 

目前专业的隔声窗具有很好的降噪效果，一般可以降噪 25~35dB(A)，而且隔声窗

在苏州市道路建设项目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实践，具备推广条件。根据《公路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规范》（JTG B03-2006），该措施适用于敏感建筑物分布较分散或采取声屏障

措施后环境噪声仍超标的情况。但由于本项目沿路敏感建筑物分布密集，且噪声预测超

标量较小，大规模安装隔声窗不经济，故不优先考虑隔声窗的安装。 

（5）加强交通噪声管理 

道路建设项目的交通噪声管理一般采取限速，对道路进行经常性维护、提高路面平

整度等等措施。从技术经济角度，本项目采取加强交通噪声管理的措施可行。 

综上，采取噪声源及传声途径噪声削减措施后，综合降噪量为 4~7dB(A)，敏感目

标处噪声值可满足相关限值要求，对敏感目标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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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工程概况 

金门路（桐泾路-阊胥路）改造工程位于姑苏区，西起桐泾路（桩号 K0+000），东

至阊胥路（K1+271.032），道路等级为主干路，用地面积 38859m2，道路红线宽度约

30~34m，规划改造范围全长约 1270m。 

6.2 声环境现状调查评价 

本项目周边共 3 处环境敏感目标。选取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布设监测点（共计 11

个点位），并委托江苏锦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各监测点能够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和 2 类标准限值要求。 

6.3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一般当相距 50m 时，施工机械的噪声值可降至 62～71dB(A)，昼间噪声可基

本达标，夜间噪声均超过标准，因此工程施工所产生的噪声对 50m 以外范围的白天影响

较轻，夜间影响较重。由预测结果可知，施工期昼间噪声能够达标，夜间噪声仍存在超

标情况。 

（2）在不采取任何噪声防治措施的情况下，营运期敏感点处昼间和夜间噪声值均

会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情况，超标量在 0.1~4.7dB(A)范围内，超标原因可能为敏感目标距

离道路较近，受道路交通噪声影响较大。 

6.4 主要环保措施对策结论 

（1）施工期 

1）施工场地周围建设围墙，设置单独出入口；尽量将噪声大的施工机械等安排在

远离居民的地方，以减少噪声污染；避免在同一施工地点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备，避免

局部声级过高；尽量利用工地已完成的建筑作为声障，而达到自我缓解噪声的效果。 

2）施工中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生噪声污染的落后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设备；

提倡施工单位使用低噪声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和新型建筑材料；定期监测，

发现超标设备及时更换或修复；对动力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维修、养护，避免设备因松

动部件的振动或消声器的损坏而增加其工作时的噪声级；暂不使用的设备应立即关闭，

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减速，并减少鸣笛。 

3）施工现场要文明施工，建立健全控制人为噪音的管理制度，对施工人员进行文

明施工教育，尽量减少人为的大声喧哗，禁止车辆无故鸣笛，增强全体管理人员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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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防噪声的自觉意识。按规范操作机械设备；在模板、支架拆卸过程中，遵守作业规

定，减少碰撞噪音。 

4）对于位置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能于棚内操作的尽量放入操作间，不能入棚的，

可适当建立单面声障。对施工场地噪声影响除采取以上降噪措施外，还应与周围居民建

立良好的关系，在作业前予以通知，求得大家的理解。此外施工期间应设热线投拆电话，

接受噪声扰民投拆，并对投拆情况进行积极治理或严格的管理。 

5）减低噪音源的发声强度；控制噪音源的发声时间段；减少噪音源等；材料装卸

采用人工传递，特别是钢管、模板严禁抛掷或汽车一次性翻斗下料。运料、拆模时，模

板和钢管等应轻拿轻放，尽量利用机械起吊。 

6）禁止在 22 时至次日 6 时期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因生产工

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夜间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日期 3 日前向工程

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提出申请。作业原因、范围、时间以及证明机关，应当以公示

形式公告附近居民。禁止夜间使用产生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工具进行作业。 

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前提下，施工期环境噪声污染可控。 

（2）营运期 

1）道路建设项目的噪声源控制方法主要为采用低噪声路面技术和材料。路面材料

选用低噪声路面，一定程度上能从源头对噪声进行削减。 

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一般 10m 宽乔灌草结合

设计良好的绿化带可降噪约 1dB。本项目设人机分离绿化带和树池等绿化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能在传声途径中削减噪声。 

3）加强交通噪声管理.道路建设项目的交通噪声管理一般采取限速，对道路进行经

常性维护、提高路面平整度等等措施。从技术经济角度，本项目采取加强交通噪声管理

的措施可行。 

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前提下，营运期环境噪声污染可控。 

6.5 声环境评价结论 

在采取以上噪声控制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环境噪声污染可控，对

外环境影响较小。 


